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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政发〔2020〕9 号 

 

  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现将《安庆市 2020 年加快工业发展政策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 

 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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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快安庆工业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政策。 

一、兑现范围 

2020 年度，市财政设立支持“工业发展”专项资金，专款

专用。 

在本市注册设立、依法纳税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工业企业，

属专项资金支持范围。享受“一企一策”“一事一议”政策和被

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“一票否决”的工业企业、项目，不享受本

政策。 

二、支持企业稳增长 

1.鼓励企业增产增收。对 2019 年度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10

亿元（不含 10 亿元）以下的规上工业企业，2020 年度上缴税收

（指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，下同）每增长 1 个百分点，奖励企业

管理层 1 万元，同一企业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 30 万元。 

对 2019 年度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在 10 亿元（含 10 亿元）以

上的工业企业，2020 年度其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 20 亿元、30

亿元、40 亿元、50 亿元、60 亿元、70 亿元、80 亿元、90 亿元、

100 亿元，且税收比上年增长的，分别给予企业管理层 50 万元

一次性奖励；对当年连续突破两个以上(含两个)台阶且税收比上

年增长的，给予企业管理层 10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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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获得本条奖励金额不得高于本年度该企业上缴税收地

方留成部分。 

2.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。对 2020年度新纳入规上工业企业

的，市财政给予该企业管理层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 

对列入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样本库中的小微企业，2020 年度

主营业务收入和上缴税收增幅均达到 10%以上的，奖励企业管理

层 2 万元，且奖励资金总额不得高于本年度该企业上缴税收地方

留成部分。 

3.支持企业项目建设。对纳入统计范围、固定资产投资 500

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，给予企业设备（含企业对整体设备、技术、

工艺进行改造升级而购买的软件包，下同）投资额 10%的一次性

补助；对全市 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0 亿元的各县（市、

区）首位产业龙头企业实施的工业项目，给予企业设备投资额

12%的一次性补助。 

经省认定的通过技术改造新增产能的新冠疫情防控重点物

资生产企业、产业链企业，按增购设备投资额分别给予 20%、15%

的一次性补助。 

本条政策，同一企业按就高不就低原则只兑现其中一项补

助，补助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。 

三、支持企业降成本 

4.减免工业标准化厂房租金。入驻市财政（同安公司）和

各区政府出资建设的标准化厂房的生产加工型工业企业免收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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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，但该企业与同安公司和各区签订投资协议必须按期投资到

位，未按期到位投资的不予免收租金；入驻城区其他非财政性资

金建设的工业标准化厂房（已办理不动产权证）的生产加工型工

业企业采用先缴后补，但该企业必须做到租赁期内工业生产经营

正常进行。租赁企业依据租赁合同和支付凭证据实补助 2020 年

度租金，月补助不超过 4 元/平方米。 

5.降低企业运营成本。对 2020 年度税收比上年增长的规模

以上工业企业，给予其生产用水每立方米按 0.02 元补贴；生产

用电每千瓦时按 0.01 元补贴；生产用气每立方米按 0.1 元补贴。 

在中央媒体集中宣传推介一批“安徽工业精品”，对入选企

业的广告推介费用按省级补助的 50%给予一次性补助。 

四、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 

6.支持专精特新。对获得省级“专精特新”企业的，给予

1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获得省级“排头兵”“单打冠军”“行业

小巨人”示范企业的，给予 3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 

7.支持创新发展。经省认定的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，

对本市研制单位，按首台（套）售价的 10%给予补助，最高不超

过 100 万元；对企业开发新产品并经省认定的，给予 5 万元的一

次性补助。 

8.支持企业绿色升级。对认定为国家级绿色工厂、绿色产

品的企业，分别给予企业管理层 80 万元、20 万元一次性奖励；

对认定为省级绿色工厂的，给予 2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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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 2020 年度工业万元产值能耗比上年下降 5%的工业企业，

且年能源消费总量下降 5000 吨标煤（含 5000 吨）以上的，给予

企业管理层 2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且年能源消费总量下降 2000

吨标煤（含 2000 吨）以上的，给予企业管理层 10 万元的一次性

奖励；且年能源消费总量下降 500 吨标煤（含 500 吨）以上的，

给予企业管理层 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 

9.支持企业家队伍建设。对规上工业企业董事长、总经理

参加省级以上工业企业行业生产或经营类提升管理培训（不含学

历教育和商学院），凭证书和发票给予培训学费全额补助。通过

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免费为中小微企业和经济主管部门提供新技

术、新产品、新业态、新模式等培训服务。 

10.支持民营企业争先进位。对获得安徽省百家优秀民营

（制造业）企业的，市财政给予企业管理层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对获得安徽省百名优秀民营（制造业）企业家的，市财政给予企

业家 5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 

五、附则 

2020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幅低于 10%的工业企业，不享受本

政策第 1、5、8、10 条。 

2020 年度研发投入强度低于 3%的规上工业企业，本政策第

2 条第一款、第 5 条第二款、第 6 条、第 7 条、第 8 条第一款、

第 10 条的奖补金额按 50%兑现。 

政策兑现的资金，除明确由市财政或同级财政承担的外，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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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市与企业纳税地所在县（市）、区，安庆经开区、安庆高新区

按比例承担。迎江区、大观区、宜秀区范围的企业奖补资金，市、

区财政按 7：3 的比例承担；潜山市、太湖县、宿松县、望江县、

岳西县范围的企业奖补资金，市、县（市）财政按 5：5 的比例

承担；其他县(市)、安庆经开区和安庆高新区范围的企业奖补资

金，市、县（市）区财政按 2：8 的比例承担。 

奖补资金纳入财政涉企项目资金管理信息系统统一管理。对

涉企项目资金管理信息系统出现预警的项目，须分析排查原因，

对预警的项目给予通过并支持的，须注明允许通过的理由。 

政策资金申报审批程序、兑现方式及约束规定等详见实施细

则。 

本政策与市财政其他扶持政策不重复享受。 

本政策执行期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 

本政策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 

  

 

 

  
 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市法院、

检察院，安庆军分区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民主党派、工商联，中

央、省驻宜各单位。 

安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月 7 日印发 


